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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mix Glob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36）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茲提述Ritamix Global Limited（「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之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本公司通函（「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

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假座No.
7, Jalan TP 7, UEP Industrial Park, 40400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以電子設備

方式）舉行，且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提呈決議案（「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透過投

票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為 500,000,000股。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就於股東特

別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按上市規則

第13.40條所載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贊成票的股份。

概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彼等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或放棄投票。賦予持有人

權利可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在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500,000,000股。合

共持有411,000,000股有投票權股份的股東及授權代表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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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動議

(a) 待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後及在其規限

下，採納「利特米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雙重外

文名稱，自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採納

雙重外文名稱的註冊成立證書當日起生效；及

411,000,000
(100%)

0
(0% )

(b) 謹此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或本公司

秘書或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提供者作出其全權酌

情認為就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並使其生效而言

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一切有關行動及事宜、

簽訂一切有關文件及作出一切有關安排，以及

代表本公司於開曼群島或香港進行任何必要登

記及╱或存檔手續。」

411,000,000
(100%)

0
(0% )

上述投票數目及投票之百分比乃根據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

東所持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計。

由於超過 75%的票數贊成決議案，故決議案透過投票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特

別決議案。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

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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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決議案的資料僅以概要方式列出。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Ritamix Global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拿督斯里Lee Haw Yih

馬來西亞，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拿督斯里Lee Haw Yih及拿汀斯里Yaw Sook Kean；非執行董事為Lee Haw Shyang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Ng Siok Hui女士、Lim Chee Hoong先生及Lim Heng Choon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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